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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可专利性界定路径
∗

宋红松　 王瑞新∗∗

摘要: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是实务、司法和学界不

容回避的问题。 解决方法应回归对技术方案中自然人贡献的认定。 挖掘人工智

能生成技术方案成因,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本质是“自然人贡献+

工具贡献”。 自然人贡献不仅涵盖了自然人对技术方案的直接贡献,也包括对人

工智能的构建、训练、调整等技术革新性贡献。 工具贡献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的能力范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利用工具的能力

水涨船高,使工具贡献本质上不具备“非显而易见性”。 对待人工智能生成技术

方案,应在现行专利法框架内合理确定技术方案中自然人的贡献,通过对比现有

技术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最终确定是否符合专利法的创造性要求。

关键词: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　 专利权　 自然人贡献　 非显而易见性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一、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问题概述

人类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脚步总是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而人工智

能可以更快速、高效地生成、模拟和评估大量潜在解决方案。 尤其是在复杂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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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号:2022RZA01025)、烟台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重点项目“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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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人工智能能够有效解决很多复杂技术问题(Fraser,
 

2016)。 自 2019

年开始,斯蒂芬·泰勒(S.
 

Thaler)不断向德国、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的

知识产权部门申请一种名为“统一感知自主引导设备” (DABUS)的人工智

能生成专利,并将人工智能填写为发明人,从而引发了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

案的专利性问题。

DABUS 是一个自主人工智能系统,它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分析和创造

想法来产生发明。 英国萨里大学教授阿伯特(R.
 

Abbott)认为,社会需要人

们使用人工智能来创造有益的发明,人工智能发明应该受到保护,以激励人

们应用人工智能造福社会。 在各个国家的判决中,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合议

庭认为“授予专利的权利源于人类的努力”,并以 DABUS 并非自然人为由

拒绝授予专利;德国专利局依据德国《专利法》第三十七条和《专利条例》第

七条,以申请人必须提供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等信息,以及获得专利申请权

的路径和依据驳回了申请;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专利法规定发明人享

有的可以获得收益的财产权利以及署名以表明身份的人身权利,这些权利

均属于民事权利,而民法规定享有民事权利的民事主体有三种类型,即自然

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DABUS 是人工智能系统,不属于这三种类型中的任

意一种,不能享有专利法上发明人相关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因此也无法

在专利行政审批程序中被确定为发明人。

虽然各国在结果上驳回了 DABUS 的专利申请,但判决理由仅围绕人

工智能是否符合发明人的定义,回避了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是否具备可

专利性这一核心问题。 正如美国专利商标局《人工智能辅助发明的发明权

指南》指出的:“尽管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不会在专利或专利申请中被指定为

发明人或联合发明人,但人工智能系统与其他工具一样,若其行为由人类执

行,则可能构成发明权。”(Federal
 

Register,
 

2024)

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一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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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应用于遗传编程、人工神经网络、机器人科学家等方面之外 ( Fraser,
 

2016),在结构生物学、医学领域的影响也逐渐增强。 目前,开发新的有效药

物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而人工智能可以在短时间内从数百万候选化

合物中快速识别出潜在的生物活性化合物,从而加速新药的发现(Nayaris-

seri,
 

Khandelwal
 

&
 

Tanwar
 

et
 

al. ,
 

2021)。 2021 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

运用人工智能工具 Alphafold 以高精度预测蛋白的文章( Jumper,
 

Evans
 

&
 

Pretzel
 

et
 

al. ,
 

2021),而AlphaFold 的设计者也因此获得了 2024 年诺贝尔化

学奖。 2023 年 3 月,英国科学、创新与技术部发布的《促进创新的人工智能

监管方法》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预测已知几乎所有的蛋白质的结构,这

一突破将加速科学研究和药物研发。

在 DABUS 案中,各国判决回避了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是否具备可

专利性这一问题,进而跳过了分析其中的自然人贡献是否满足了创造性这

一核心步骤,直接通过发明人不符予以驳回申请。 但如 AlphaFold 例中所

见,哈萨比斯、詹珀以及泰勒等开发者、设计者在技术研发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不仅其设计的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获得专利保护的潜力,其个人的贡献

也直接影响了结果的产生。 如何认定技术方案中自然人的突出贡献的性

质,才是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问题的核心。

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人类不介入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生成技

术方案的性质认定(刘瑛、何丹曦,2019),进而探讨申请过程中发明人问题

的解决方案。 其观点本质上认为技术方案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存在自

然人贡献,因此并不能完全按照传统专利法思路解决这一类问题。 但实际

情况恰恰与此相反,“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这一概念具有极大的误导

性,这里的“生成”是指输出而非创作,技术方案是由人工智能输出的,但技

术方案的思路并不完全来源于人工智能,其中仍含有自然人贡献,恰恰是这

部分自然人贡献导致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可能获得专利保护。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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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可专利性界定路径

生成技术方案可以良好地融入专利法体系,其本质为“自然人贡献+工具贡

献”,通过确定其中自然人贡献是否达到创造性标准,进而决定是否赋予专

利权。 现有观点于解决实务问题并无裨益,问题核心在于如何正确分析人

工智能技术方案中的自然人贡献。 这也进一步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

定性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中的自然人贡献;第二,如何定性人工智能贡献

的创造性。

二、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中的自然人贡献定位

是否一定要以人工智能作为发明人?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影响巨大,

通过赋予人工智能以一定的法律主体地位可以解决诸多问题,同时也顺应

了时代的发展(张惠彬、王怀宾,2024;季冬梅,2022)。 也有学者认为,法律

的主体应当限定为自然人,知识产权的保护目的便是围绕自然人所展开的,

机器无法起到激励的作用(冯晓青、郝明英,2023)。 站在传统观点来看,主

体地位限定于自然人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必然要求,其他主体的创造不属于

知识产权所保护的范围。 而站在现代观点来看,传统观点似乎无法解决发

明人填写问题,且给予人工智能以一定的地位可以变相激励自然人。 如果

将人工智能作为发明人,前提是技术方案中不存在自然人贡献;而如果生成

技术方案存在自然人贡献,则可以纳入现有专利法审查体系中。 在现有体

系下,可以通过分析自然人贡献进而确定是否赋予专利权。 只有当结果完

全不存在自然人贡献时,才有必要讨论人工智能发明人的问题。 人工智能

目前并非处于强人工智能阶段,其生成的技术方案中存在自然人贡献,现行

专利法框架下完全可以容纳,因此没有必要将人工智能作为发明人,更不应

当授予其主体地位。

技术方案的生成具备一个过程,最终的权利分配取决于过程中不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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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将成为发明人。 对于一项技术方案,应首先确

定其中是否存在自然人贡献,再判断自然人贡献是否达到了创造性贡献标

准,若符合则做出贡献的自然人成为发明人。 而确定自然人贡献,应回到人

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存在

自然人贡献,且自然人贡献是生成技术方案必不可少的一环。

首先,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往往是自然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的。

人工智能在其中被用于解决某些特定问题,包括人工智能在自然人具体指

引下运算、自然人针对某些特定问题设计或修正人工智能程序的算法以符

合其目的、针对人工智能训练语料进行筛选等。 技术方案生成后,往往要经

过自然人的修改和完善。 因此,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自然人贡献,人工智能

属于自然人的工具。

其次,即使是纯粹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其先天也存在自然人的

参与。 在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过程中,自然人的诸多行为在实质上做

出了贡献,这些贡献是人类所特有的。 自然人成功地将一种方案引入人类

社会视角,以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 1474 年的《威尼斯专利法》规定,只要

在“本城制造本城邦内先前未曾有人制造的”机械装置,就可以去登记并获

得保护(刘春田,2022:160)。 英国《垄断法》第六条中“真正的最初发明人”

这一表述,在实践中曾被扩展到适用于未发明该发明但从国外引进该发明

的人,认为引进发明的人应该得到奖励,因为他把以前为英国人所未知的发

明引进了王国。 在 2008 年修订以前,我国专利法“公开使用或者以其他方

式为公众所知”的判别标准,仍然是相对新颖的。 虽然这一方式逐渐退出

舞台,但并不能否定其行为的价值性。 可以类比经济学中“套利”与“创新”

的概念:科技进步并非只有“创新”这一路径,引入发明也会起到关键作用。

引入发明的认可与否是价值比较考量的结果,并非对行为价值性的拒绝,专

利法承认这一行为的价值性。 这一自然人贡献存在于所有技术方案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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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可专利性界定路径

有定性作用。 人工智能生成数据自成为技术方案的那一刻起,先天必然经

过人类特有的心智检验。 某种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能否解决技术问题,

收到技术效果,需要人类心智的检验,这种检验实际上是人类发现技术方案

的必经之路。 这个过程包括人脑对可行性的逻辑判断、经验判断,以及利用

客观事实去检验真伪的行为,以验证技术方案是否具备可重复性。 人工智

能生成技术方案在经自然人心智检验前,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心智检

验符合逻辑或经验,或者利用实际操作验证具有可行性,才真正成为一种技

术方案:我国专利法对偶然发明的认可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些贡献无法直接成为一项技术方案获得专利保护的理由,因此其存

在性长期受到学界的忽视,但对于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定性分析具有

重要作用。 也正因此,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自然人的

参与。 从定性上来看,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存在自然人贡献。

实际上,技术方案中自然人贡献的范围要比我们通常认识的更为宽泛,

对于结果的影响也并不仅浮于表面。 2024 年 2 月 13 日,美国专利及商标局

发布了人工智能贡献发明人资格的申请审查指南(Federal
 

Register,
 

2024)。

结论是,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并非绝对不可申请专利”,但发明人分析

必须“关注人类的贡献”,这一贡献并不仅存在于表面。 美国专利及商标局

认为,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构建或训练也可能属于对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

案做出了重大贡献,针对特定问题或得出特定解决方案构建人工智能系统

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发明人。 美国的指导意见并不排除自然人使用人工智

能,只要该自然人对所要求保护的发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首先意味着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含有自然人的“重大贡献”才是受到保护的理由,即

将人工智能视为发明人构思发明的“工具”;同时,自然人“重大贡献”的范

围不仅停留在其对结果直接的贡献上,也可以延伸到通过设计算法、训练系

统等间接的贡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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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人类至少在制作算法模型、选择和输入数据、编辑程序以

指导计算机进行操作、向人工智能提出问题等一个或者多个方面做出了贡

献(Kim
 

&
 

Horton,
 

2020),甚至包括认识到生成物的性质和用途而使该生

成物成为发明(Burk,
 

2021)。 在指南中,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指出自然人的

突出贡献需要满足下列标准:1. 以某种重要方式对发明的构思或付诸实践

做出贡献;2. 对权利要求中的发明做出贡献,且该贡献与完整发明的质量相

比并非微不足道;3. 所做的贡献不仅仅是向真正的发明人解释众所周知的

概念和 /或当前的技术状态。 虽然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本质上是“自然

人贡献+工具贡献”,但是部分自然人贡献直接融入了人工智能本身的进步

当中。 实际上,能达到突出的贡献程度的“工具贡献” 应当属于自然人贡

献,因为正是自然人对算法和系统的贡献导致该工具较一般工具具有优势,

进而做出突出的贡献。 这些自然人贡献常隐藏在人工智能的外表下,跟随

人工智能输出而呈现出来。 美国关于自然人的突出贡献的标准没有触及创

造性问题的本质,但也意识到自然人贡献的地位至关重要,并将之达到某种

程度便作为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获得保护的关键,实质上指向了自然人

贡献的复杂性———直接贡献和借助人工智能工具的贡献。

也正因此,即使人工智能获得了权利,真正行使权利的仍是背后的自然

人。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行为与人工智能背后的研发行为无法区分,

人工智能的突出贡献实际上是自然人贡献。 同时,人工智能本身属于人工

智能开发者的个人财产,人工智能专利权也因此将会被视为个人专利权,最

终也会被定性为开发者的个人权利。 开发者作为人工智能及其财产(专利

权)的所有人,实质上仍然是控制人工智能系统的人控制人工智能的权利。

DABUS 专利申请背后的组织也承认这一事实(Bultman,
 

2021),他强调该

系统的开发者应该是相关专利权的所有者。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承认 DA-

BUS 为发明人的判决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该案的主审法官指出,泰勒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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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拥有发明,因为他是 DABUS 的所有人、程序员和操作员(Sun,
 

2022)。

同时,DABUS 诉讼案表明,人工智能开发者泰勒可能会将 DABUS 的商业

活动和他自己的商业活动混为一谈。 泰勒可以向他人授权、发放许可甚至

转让以收取费用,他的行为将与 DABUS 自身的商业活动产生冲突(Sun,
 

2022)。 人工智能并不能行使权利,也无法获得激励,本质上只是自然人在

操控人工智能,最终权利的决策仍然属于自然人。 因此,应直接将对人工智

能及其技术方案做出贡献的自然人作为法律规制的主体,而不能将人工智

能作为承担行为后果的法律主体。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中存在自然人贡献,而自然人贡献是发明人问

题关注的重点。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本质是“自然人贡献+工具贡

献”,其中能满足突出贡献标准的只能是自然人贡献。 若人工智能生成技

术方案能够满足授权标准,那么自然人贡献也必然满足突出贡献标准,此时

应将做出该贡献的自然人直接填写为发明人。 同时,针对自然人贡献给予

肯定和保护,将直接激励自然人对技术的探索和公开,促进科学技术的进

步。 专利法的目的是规范自然人的行为,人工智能并没有发展到所谓“强

人工智能”时代;即使这一时代真的到来,法律所规范的仍然是站在人工智

能背后的自然人行为,人工智能在专利法面前仍应作为工具。 专利法保护

真正的自然人贡献,目前并不需要以人工智能作为发明人来解决问题,发明

人的判别标准仍是做出创造性贡献的自然人。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中发明人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工具

贡献的性质模糊。 人工智能工具贡献确实远超预期,其计算处理能力使得

诸多复杂问题迎刃而解,其生成与输出能力让技术方案的发明人难以确认,

这是许多学者动摇发明人标准的核心诱因。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创新

点往往混合了工具贡献和自然人贡献,而对工具贡献的定性是判断创造性

的前提。 人工智能工具贡献若具有创造性,学者主张在专利法上予以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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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无可非议;但人工智能工具贡献并不具备创造性,其本质仍属于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范围。

三、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创造性定位

　 　 (一)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定位问题

技术方案中的人工智能工具贡献是否具有创造性? 如果人工智能生成

技术方案中的人工智能工具贡献和自然人贡献两者混同了,将如何区分

(李青文,2023)? 创造性的判断应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作为参照系。 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定性将直接影响专利法对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态

度,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能力也直接影响人工智能工

具贡献的性质。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定位是解决创

造性问题的关键。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是一种假设的“人”,其知道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

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

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知识量并非一成

不变的,其掌握的技能也随技术发展而拓宽,而人工智能也会逐步进入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视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不会对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

的便捷熟视无睹,反而会恰当接受这一解决问题的工具,他会逐步学会一定

人工智能技术,掌握应用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能力,他的能力范围决定

了人工智能工具贡献的性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标准也需要相应提

高,合理对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人工智能的熟练程度,而这种熟练程度

实际上进入了人工智能工具贡献的范围。 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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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想到的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工具能够做出

贡献,但若能做出突出的贡献,其相较于普通工具必然具有改进,这部分构

建或改进实质上属于自然人贡献的范围,是自然人实质上对结果做出贡献。

换言之,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

水涨船高,使得人工智能工具贡献实际上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

范围,其贡献的创新点缺乏“非显而易见性”,进而无法满足创造性要求。

人工智能工具贡献无必要进行保护,以自然人贡献和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作为判断的核心才具备价值性。 “工具贡献”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应用必备工具就能实现的范围,其水平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提升,其贡

献不具有“非显而易见性”,对工具贡献进行保护只会阻碍技术的发展,成

为巨大的“专利丛林”。 只有对普通技术人员不曾掌握的自然人突出贡献

进行保护才具有专利法意义,才能真正起到激励自然人、促进科技进步的

作用。

对于两者混同或难以判断来源的创新点,仍应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作为标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使用人工智能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具备创造

性。 即使发明人并没有利用人工智能,也应按照上述审查流程认定为不具

备创造性。 这样即可以避免“专利丛林”的形成,促进人工智能的应用发

展;同时通过此种认定,在申请程序中也可以起到类似“证明责任倒置”的

效果,申请人将着重证明其存在自然人独特的贡献,撇清与人工智能混同的

嫌疑,使专利审查员可以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专利冲击,有利于审查的

进行,同时促进技术方案的充分公开。

　 　 (二)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创造性判断

在专利法的三种判断中,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实用性和

新颖性问题并无很大争议。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可以解决一些之前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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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技术问题(吴汉东,2019),而且将生成技术方案与全部现有技术相

对比,尽可能使该技术方案符合新颖性要求,这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并不困难

(杨利华,2023)。 但是,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是否具有创造性? 从人工

智能作品的角度看,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只能按照人类预先设定的算法、

规则和模板进行计算并生成内容,其结果具有高度的可重复性,从而不符

合独创性的要求(王迁,2017) 。 自然人使用预先的算法、规则和模板所得

到的有限的或者排列方式不同的组合发明或选择发明,是否符合创造性

要求?

在 1952 年废除“天才闪光理论”时,美国国会得出专利制度应漠视发

明产生手段的结论。 “天才闪光理论”是一种无益的理论,因为它含糊不

清,下级法院难以解释,涉及法官对专利权人思想状态的主观判断,并且大

大增加了专利申请的难度。 1943 年,美国国家专利规划委员会就“天才闪

光理论”提交报告,认为专利性应客观地根据对技术进步所做贡献的性质

来确定,而不是主观地根据完成发明的过程的性质来确定。 美国 1952 年

《专利法》采纳了这一建议,在立法上放弃了“天才闪光理论”,并在第一百

零三条中明确规定,“可专利性不因发明被制造出来的方式而受影响”。 美

国最高法院在“格雷厄姆诉约翰迪尔公司”案中提出诱导标准,认为专利法

的“非显而易见性”原则旨在将专利授予仅限于“那些除非诱导专利而不会

被公开或设计的发明” ①。 虽然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是排列方式或者算法,

但当其应用在诸多未曾利用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领域时,完全可以利用其

优势解决一些长期困扰自然人的技术问题。 因此,即使是有限的排列组合,

如果能够取得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其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

的进步,可以具备创造性,并不违反专利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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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ustom
 

Accessories,
 

Inc. ,
 

Plaintiff-appellant,
 

v.
 

Jeffrey-allan
 

Industries,
 

Inc. ,
 

Defendant-appel-
lee,

 

807
 

F. 2d
 

955
 

(Fed.
 

Cir.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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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可专利性界定路径

然而,创造性的判断应回到自然人贡献的标准当中。 创造性判断是一

个基于现有技术,通过对比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确定一项技术方案是否具

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以及显著的进步的过程。 因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现有技术的内容和范围不断增加,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非显而

易见性”判断标准也呈现出一种变化,即随着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标准的

提高,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非显而易见性”标准也在提高。 在对创新

点进行创造性审查时,首先应区分自然人贡献与人工智能贡献(朱雪忠、张

广伟,2018),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为标准,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贡

献公式“自然人贡献+工具贡献”分别进行判断。 如上文所言,“工具贡献”

如果表面能满足创造性突出贡献的标准,实质上应当属于“自然人贡献”,

因为自然人贡献可以延伸到设计算法等方面,而正是算法或系统革新才导

致工具相较于先前能产生突出的贡献,“工具贡献”应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的能力范围,贡献部分始终不具有“非显而易见性”。 “自然人贡献”部

分需要对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力范围,确定是否具有“非显而易见

性”,进而决定是否具有创造性。

创造性应围绕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判断。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尚未成

熟,率先更新算法及系统,利用其特有的算力优势解决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这部分贡献属“自然人贡献”,其突出贡献超过了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水平,得到的技术方案可以具备创造性。 甚至在人

工智能尚未应用于某一领域、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想不到使用人工智能来

解决问题时,率先使用人工智能这一工具解决问题产生的技术方案也可能

具备创造性,这本质上是自然人引入人工智能这一工具,贡献具有达到标准

的可能性。 只因诸多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逐渐利用人工智能解决问题,人

工智能成为普通技术知识和常规实验手段,成为很容易想到的问题解决工

具,标准进而提高,导致贡献不满足创造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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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工智能代码开源会影响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

人工智能若将其代码进行开源,将成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获得的

工具,其生成的技术方案也可能随之失去新颖性和创造性。 因此,如果对

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进行保护,可能不利于鼓励代码开源,反而促使

企业转而使用商业秘密进行保护。 而在人工智能成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的技能之前,否认率先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的创造性并不合适,过

早否定其创造性将不利于科技和产业发展。 但广泛应用后仍然进行专

利保护不仅不利于鼓励代码开源,且易形成“ 专利丛林” 。 这需要综合

各项因素,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在行业中的发展程度,合理判断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能力标准。 专利管理部门以及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应结合不

同行业、不同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及需求,灵活合理地确定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对人工智能的掌握程度,调和代码开源与专利保护的矛

盾,避免形成“专利丛林” ,探寻激励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最

优路径。

四、
 

结论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只有其自然人贡献满足创造性审查标准,才能

获得专利保护。 人工智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影响,已经成为专利法不容忽

视的挑战(尹志锋、曹爱家、郭家宝等,2023;陈伟、邓堯、杨柏等,2024)。 对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进行自然人贡献的分析、创造性问题的认识、普通技

术人员标准的确定,将直接影响其在专利法中的地位,进而影响行业科技发

展模式的选择。 对待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不应仅停留于“三性分析”的

表面,更应深入探寻其生成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人贡献始终存在,人

工智能处于工具地位,自然人贡献决定了技术方案是否具有创造性。 现有

06

新洲:3 校　 　 [成品尺寸:172mm×250mm] XZ15E　 2025 \哈工程 \智能社会研究 2024 年第 6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论文▶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可专利性界定路径

观点中的发明人填写论、实质贡献论、间接激励论都站不住脚。 自然人贡献

始终存在且占据核心地位,发明人并不需要填写为人工智能;也不需要给予

人工智能贡献以特殊地位,工具贡献实质上不具有“非显而易见性”,不存

在突出的贡献;直接对自然人激励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也不需要通过人工智

能进行间接激励。 正因自然人贡献具有突出的地位,其能否满足突出贡献

标准决定了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是否为专利保护的对象,做出突出贡献

的自然人当然可以成为发明人,因此发明人问题完全可以在现有体制下解

决。 审查过程需要重点关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综合多种因素合理确定

能力范围。 人工智能的普及会使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水涨船

高,人工智能成为必备工具,使得工具贡献本质上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利用合理工具能达到的范围,不具有“非显而易见性”。 合理确定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的能力范围可以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冲突,避免专利保护阻碍

技术和经济发展。 对待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应先找到背后的自然人贡

献,并利用“自然人贡献+工具贡献”的判别标准合理确定其实质范围,再

通过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标准判断其是否具备创造性。 只有正确认定并

保护真正自然人的突出贡献,才能使得专利法正确定性并接纳人工智能

生成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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